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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親
職
教
育
的
重
要
性

做
父
母
不
難
，
但
是
做
個
戚
功
的
父
母
，
都
不
是
一

件
容
易
的
事
，
尤
其
當
目
前
我
國
的
社
會
結
構
與
家
庭
制

度
，
正
處
在
由
此
間
業
社
會
步
入
工
商
社
會
，
自
大
家
庭
而

變
成
小
家
庭
的
轉
型
期
，
一
般
為
人
父
母
者
，
對
於
傳
統

的
「
慈
母
嚴
文
」
的
角
色
，
逐
漸
感
到
不
合
適
;
而
對
於

一
個
現
代
父
母
廳
扮
演
怎
棋
的
角
色
，
才
能
善
盡
自
己
對

子
女
教
養
的
職
責
，
均
有
一
種
困
惑
的
感
覺
，
遺
囑
乎
是

當
前
每
一
個
為
人
父
母
者
所
面
臨
的
工
人
挑
戰
!
無
形
中

也
形
成
了
一
個
共
同
的
社
會
問
題
。

為
了
幫
助
這
些
困
惑
中
的
父
母
能
善
盡
家
長
與
社
會

一
份
子
的
責
任
，
避
免
製
造
家
庭
與
社
會
的
問
題
，
親
職

教
育
開
始
受
到
國
人
的
重
戚
，
正
如
美
國
的
一
佐
幼
見
教

育
家
陶
森
(
戶
口
。
已
由O
P
)
所
說
的
，
生
育
和
撫
育
是

兩
回
事
，
生
育
了
孩
子
以
後
，
並
不
是
自
然
而
然
地
就
具

有
撫
育
子
女
的
智
慧
和
本
頓
，
要
想
善
盡
為
人
父
母
的
天

職
，
亟
需
徹
底
地
了
解
兒
童
的
成
長
過
程
，
許
多
父
母
只

是
從
經
驗
中
，
用
許
多
錯
誤
換
來
了
這
份
了
解
，
其
實
，

如
果
事
先
就
對
見
章
發
展
下
點
功
夫
，
有
許
多
的
錯
誤
都

是
可
以
避
免
的
，
同
時
，
陶
森
也
強
調
，
如
果
父
母
僅
知

道
見
童
各
個
時
期
的
發
展
概
況
，
而
坐
待
那
些
現
象
出
現

，
還
是
不
夠
的
;
他
們
必
須
要
進
一
步
能
利
用
這
些
知
識

，
有
效
地
處
理
子
女
各
個
時
期
的
行
為
才
是
，
因
此
，
近

年
來
國
內
許
多
攪
關
團
體
，
都
如
前
掛
地
舉
辦
有
關
親
職
教

育
的
活
動
，
幫
助
父
母
與
子
女
一
起
成
長
，
廣
受
社
會
大

家
的
歡
迎
，
親
職
教
育
的
重
要
性
也
逐
漸
地
為
人
們
所
肯

吏
。

二
、
親
職
教
育
的
涵
義

其
實
，
親
職
教
育
並
不
完
全
是
現
代
文
明
的
產
物
，

在
我
國
過
去
人
們
對
於
養
見
育
女
的
經
驗
，
都
可
向
家
人

哉
親
友
們
來
學
習
，
不
過
，
那
都
是
一
種
個
別
化
的
隨
磁

性
的
指
導
，
就
內
容
及
芳
法
而
言
，
缺
乏
客
觀
性
與
系
統

性
，
而
現
代
的
親
職
教
育
，
則
是
集
合
許
多
專
家
們
的
經

驗
，
發
展
而
成
的
一
套
客
觀
而
有
系
統
的
專
門
知
識
。

因
此
，
我
們
可
以
說
，
親
職
教
育
是
協
助
已
為
父
母

或
將
為
父
母
者
，
了
解
自
己
的
職
責
，
提
供
有
關
兒
童
、

青
少
年
發
展
的
知
識
，
及
正
確
的
教
養
態
度
，
以
促
進
子

女
健
全
的
發
展
，
建
立
良
好
的
親
子
關
係
'
扮
演
適
當
職

分
的
教
育
過
程
，
它
主
要
的
目
的
為
•• 

一
、
增
進
父
母
認
識
與
了
解
對
于
女
應
盡
的
教
養
責

任

二
、
使
子
女
能
獲
得
適
當
的
教
育
及
身
心
的
體
全
發

展

三
、
促
進
家
庭
的
幸
福
和
社
會
的
和
諧
。

親
職
教
育
的
內
容
可
包
括
﹒
.

一
、
正
確
的
姆
姻
觀
。

三
、
為
人
父
母
的
準
備
。

三
、
教
育
子
女
的
芳
法
。

四
、
對
子
女
學
校
教
育
的
適
當
態
度
。

五
、
有
關
子
女
的
適
應
問
題
。

因
此
，
就
親
職
教
育
的
涵
義
而
言
，
包
括
了
三
個
層



吠
，
第
一
個
層
次
是
指
目
標
，
師
如
何
扮
演
為
人
父
母
的

角
色
，
做
個
成
功
的
父
母
親
;
第
二
個
層
次
是
指
古
法
，

郎
如
何
譚
過
教
育
的
芳
式
，
來
達
成
上
述
的
目
標
，
雖
然

，
接
受
親
職
教
育
的
對
象
，
一
般
都
是
以
丈
母
典
準
父
母

為
主
，
但
為
了
配
合
我
國
家
底
俾
統
的
特
色
，
及
加
強
親

職
教
育
的
功
能
，
國
內
的
學
者
專
家
們
認
為
，
親
職
教
育

推
展
的
對
象
，
除
了
包
括
對
父
母
親
角
色
的
學
習
外
，
也

應
包
括
對
祖
父
母
角
色
的
學
習
。

三
、
父
母
對
親
職
應
有
的
觀
念

教
養
子
女
是
為
人
父
母
的
天
職
，
還
是
盡
人
皆
知
的

道
理
，
但
在
我
國
俾
統
的
「
男
主
外
，
女
主
內
」
的
觀
念

下
，
男
性
往
往
都
把
自
己
所
扮
演
的
親
職
角
色
，
視
為
「

配
角
」
。
他
們
認
為
只
要
能
賺
錢
養
家
，
便
是
厥
盡
其
職

了
，
其
他
一
切
有
關
于
女
的
教
養
問
題
，
都
是
女
性
的
責

任
，
這
在
過
去
的
農
業
社
會
中
，
比
較
不
成
問
題
，
但
在

今
日
的
工
商
時
代
，
許
多
情
說
發
生
了
很
大
的
轉
變
，
譬

如
，
家
庭
成
員
的
減
少
，
新
的
家
庭
用
品
的
發
明
，
女
性

教
育
程
度
的
提
昇
'
以
及
婦
女
就
職
棧
會
的
增
加
等
，
在

這
種
種
社
會
變
遷
的
街
擊
下
，
使
現
代
的
女
性
，
已
不
再

像
以
往
那
接
地
能
把
全
部
的
時
間
和
精
力
，
投
注
在
撫
育

子
女
的
身
上
了
，
這
樣
一
來
，
教
養
子
女
的
職
命
，
便
開

始
有
了
問
題
，
所
以
，
在
目
前
的
社
會
中
，
就
有
許
多
棧

構
和
組
織
應
運
而
生
，
來
替
代
父
母
的
職
責
。
這
雖
可
減

輕
為
人
父
母
者
部
分
的
負
擒
，
但
如
呆
雙
芳
缺
乏
良
好
的

溝
通
與
合
作
，
便
會
使
「
親
職
」
變
成
四
分
五
裂
，
而
對

孩
子
身
心
的
發
展
，
可
能
會
帶
來
木
良
的
後
果
，
所
以

現
代
的
父
母
，
想
要
扮
演
好
自
己
的
角
色
，
首
先
必
頭

對
本
身
的
親
職
，
在
觀
念
上
和
態
度
上
重
新
予
以
調
整
才

是
。

在
觀
念
上
，
以
目
前
的
小
家
庭
制
度
而
言
，
「
親
職

」
對
父
母
乃
意
味
著
一
項
整
天
的
、
全
部
的
、
理
所
當
然

而
不
容
逃
避
的
責
任
，
所
以
，
當
一
個
新
的
生
命
開
始
孕

育
時
，
做
父
母
的
便
要
在
心
理
上
，
準
備
接
受
這
項
神
聖

而
艱
鉅
的
任
務
，
並
且
抱
著
肯
定
而
樂
觀
的
態
度
，
去
迎

接
它
的
挑
戰
，
縱
然
體
認
到
這
是
一
項
比
其
他
任
何
工
作

，
更
具
永
久
性
與
牽
連
性
的
職
責
，
但
也
不
可
有
絲
毫
規

避
的
心
理
。
唯
有
道
蟻
，
才
能
接
力
地
去
學
習
如
何
扮
演

好
父
母
親
的
角
色
，
而
終
能
成
為
一
個
稱
職
而
成
功
的
父

母
。

但
是
事
實
上
，
目
前
有
許
多
的
小
家
庭
，
由
於
夫
婦

兩
人
都
忙
於
工
作
，
當
家
中
有
了
一
個
新
生
見
以
後
，
做

父
親
的
固
然
為
了
一
家
的
生
計
，
不
能
辭
掉
工
作
，
做
個

「
家
庭
煮
夫
」
。
做
母
親
的
也
為
了
工
作
的
去
留
而
左
右

為
難
，
而
大
多
數
的
職
業
婦
女
，
都
木
願
如
此
輕
易
地
放

棄
自
己
辛
辛
苦
苦
建
立
起
來
的
社
會
地
位
。
因
此
，
就
把

孩
子
送
到
二
十
四
小
時
服
務
的
托
嬰
所
，
或
全
擋
地
交
托

給
奶
奶
或
其
他
的
親
友
來
照
願
'
他
們
逃
避
了
自
己
應
盡

的
「
親
職
」
而
不
自
覺
。
這
對
孩
子
而
言
，
固
然
將
是
一

六
損
失
，
因
為
孩
子
最
需
要
的
是
父
母
的
親
情
之
愛
，
而

世
上
沒
有
任
何
人
，
能
真
正
抽
完
全
地
來
替
代
父
母
對
子

女
的
親
情
之
愛
。
同
時
，
對
父
母
本
身
而
言
，
也
將
是
一

犬
遺
憾
，
因
為
他
們
放
棄
了
教
養
子
女
的
責
任
，
也
錯
過

了
建
立
親
子
感
情
最
好
的
一
個
時
艷
，
以
後
恐
怕
很
難
有

這
歡
的
嘴
會
了
!
所
以
，
想
要
做
個
成
功
的
父
母
，
必
頭

從
開
始
，
在
觀
念
上
及
態
度
上
就
肯
定
「
親
職
」
的
價
值

，
然
後
才
能
克
盡
教
養
子
女
的
天
職
!

此
外
，
對
現
代
的
父
母
而
言
，
要
扮
讀
好
父
母
親
的

角
色
，
我
國
俾
統
的
「
慈
母
嚴
父
」
已
不
再
適
合
於
今
日

的
小
家
庭
了
。
換
何
話
說
，
現
代
的
父
母
，
必
頭
雙
芳
共

同
負
起
「
嚴
與
慈
」
的
職
責
，
「
父
職
」
典
「
母
職
」
是

站
在
相
等
的
地
仕
'
兩
人
都
有
相
等
的
權
利
和
義
誨
，
女

性
在
家
中
，
回
然
要
無
顧
妻
子
與
母
親
的
身
分
，
男
性
也

不
可
忽
略
了
，
自
己
做
丈
夫
與
父
親
的
責
任
。
否
則
，
就

像
有
些
丈
夫
，
在
初
為
人
父
時
，
會
感
到
自
己
在
妻
子
的

心
目
中
，
已
不
如
以
前
那
麼
重
要
了
。
甚
至
會
感
到
自
己

好
像
被
從
親
子
關
係
中
孤
立
起
來
，
但
如
果
他
能
事
先
在

觀
念
上
，
背
完
自
己
「
父
職
」
的
重
要
地
位
，
非
但
未
會

因
孩
子
的
誕
生
而
有
失
落
感
，
而
且
更
能
享
受
到
參
與
和

分
亭
的
滿
足
感
，
當
然
在
一
個
家
庭
中
，
親
職
的
「
分
工

」
是
難
免
的
，
但
「
合
作
」
更
是
必
需
的
，
所
以
唯
有
在

夫
婦
雙
芳
相
五
溝
通
與
密
切
合
作
下
，
才
能
真
正
地
達
到 一鈞一



做
個
成
功
父
母
的
目
標
。

四
、
親
職
的
基
本
任
務

那
麼
，
究
竟
為
人
父
母
者
應
盡
那
些
職
責
呢
?
基
本

上
包
括•• 一

、
從
事
對
于
女
的
養
育
工
作
•• 

父
母
對
子
女
的
養

育
，
不
僅
是
指
對
子
女
提
供
物
質
需
求
的
滿
足
而
已
，
凡

是
有
關
子
女
生
理
、
情
緒
以
及
社
會
行
為
各
芳
面
的
需
求

，
父
母
都
要
予
以
適
度
的
關
懷
揖
滿
足
，
尤
其
對
於
病
弱

真
聽
障
的
子
女
，
更
要
加
倍
細
心
地
照
料
怕
，
讓
所
有
的

孩
子
都
能
在
父
母
的
愛
心
下
快
樂
地
成
長
。

二
、
提
供
子
女
心
理
上
的
安
全
感•• 

父
母
應
在
適
當

的
情
摸
不
，
給
予
子
女
所
需
的
情
愛
與
溫
慰
，
接
納
與
支

持
，
關
愛
與
鼓
勵
。
尤
其
對
於
子
女
情
緒
的
困
擾
與
木
安

，
要
特
別
加
以
關
切
與
輔
導
，
使
孩
子
的
身
心
能
獲
得
體

金
的
發
展
。

三
、
培
養
子
女
良
好
的
生
活
習
價
與
行
為
規
範

•• 

父

母
應
根
旗
子
女
身
心
成
熟
的
程
度
，
與
社
會
習
俗
的
規
範

，
從
小
培
養
子
女
良
好
的
生
活
習
慣
和
舉
止
行
為
，
以
免

子
女
長
大
後
，
會
產
生
木
良
適
應
的
問
題
。

四
、
提
供
子
女
經
濟
支
援
和
社
會
喪
、
頓
的
運
用

•• 

父

母
除
了
供
給
子
女
生
活
所
需
外
，
更
要
提
供
子
女
接
受
適

當
教
育
的
纖
會
。
所
以
，
有
關
子
女
的
生
活
與
教
育
芳
面

的
費
用
，
均
需
由
父
母
來
負
擔
。
對
於
有
關
社
會
資
頓
的

支
援
，
如
獎
學
金
的
申
請
箏
，
，
也
需
要
父
母
來
協
助
辦
理

。

五
、
培
養
子
女
正
確
的
學
習
韻
度
與
健
全
的
人
絡
發

展•• 

父
母
應
對
子
女
的
教
育
兵
有
正
確
的
觀
念
，
多
尊
重

子
女
本
身
的
性
向
與
興
趣
，
幫
助
他
發
展
所
有
的
潛
能
，

這
樣
，
子
女
對
於
學
習
活
動
才
能
野
力
以
赴
，
獲
得
成
就

和
滿
足
，
對
於
健
全
人
格
的
發
展
也
有
很
大
的
幫
助
。

對
於
以
上
這
些
親
職
的
基
本
任
務
，
陶
森
認
為
是
一

份
全
天
候
的
教
師
無
兒
童
心
思
學
家
的
工
作
。
這
種
說
法

其
實
也
並
不
為
過
。
的
確
，
世
界
上
很
少
再
有
其
他
的
工

作
，
比
為
人
父
母
者
更
辛
苦
、
更
專
業
的
了
!
所
以
陶
森

對
理
想
父
母
所
下
的
史
義
是•• 

「
理
想
欠
母
應
該
用
溫
柔

的
愛
心
和
兒
童
心
理
學
中
的
科
學
知
識
，
來
撫
育
出
快
樂

聰
慧
的
人
。
」

五
、
有
關
推
展
親
職
教
育
的
建
議

我
們
可
以
說
，
天
下
沒
有
不
愛
子
女
的
父
母
，
天
下

也
沒
有
人
願
意
自
己
成
為
一
個
失
敗
的
父
母
，
但
想
要
做

個
成
功
的
或
理
想
的
父
母
，
僅
僅
憑
藉
一
份
天
生
的
愛
心

是
不
夠
的
，
必
須
還
要
不
斷
地
肢
收
有
關
親
職
教
育
的
各

種
新
知
，
才
能
完
成
為
人
父
母
者
所
負
的
使
命
。
所
以
，

政
府
與
社
會
各
有
關
棧
樁
，
必
須
因
應
時
代
的
需
要
，
積

極
地
有
計
整
地
來
從
事
親
職
教
育
的
推
展
工
作
，
以
幫
助

研
有
已
為
父
母
和
將
為
父
母
者
，
能
夠
間
滿
地
達
成
他
們

的
心
願
'
目
前
正
值
我
國
推
展
親
職
教
育
古
典
未
艾
之
際

，
在
此
願
意
提
出
下
面
臨
項
建
議
，
位
作
有
關
嘴
構
A
B考

之
用
﹒
.

-
、
在
近
程
方
面

付
充
分
利
用
各
種
傳
播
媒
體
，
以
使
社
會
大
眾
了
解

親
職
教
育
的
重
要
性
，
U
E且
提
俱
教
養
子
女
的
正
確
古
法

。

∞
戚
立
親
職
諮
詢
中
心
去
諮
詢
專
艘
，
提
供
服
務
，

並
出
版
簡
訊
，
以
發
揮
親
職
教
育
的
實
際
功
能
。

門
開
粘
合
社
區
和
馬
間
的
力
量
，
作
統
囂
的
規
剖
，
並

在
芳
式
及
技
術
上
多
加
設
計
，
定
期
舉
辦
各
種
有
關
親
職

教
育
的
活
動
，
以
吸
引
社
會
人
士
的
主
動
參
與
。

制
利
用
社
工
載
有
關
之
一
粵
菜
人
員
，
到
需
要
服
務
的

家
庭
，
對
父
母
親
進
行
個
別
輔
導
，
或
提
供
技
術
上
的
支

援
。

一鈞一

二
、
在
遠
程
方
面

付
在
國
中
、
高
中
、
高
職
等
教
育
攝
構
設
置
親
職
教

育
的
課
程
。

的
為
使
親
職
教
育
專
門
化
、
專
業
化
，
對
有
關
的
工

作
人
員
必
領
作
有
計
畫
的
訓
練
和
培
育
。

的
問
成
立
親
職
教
育
研
究
棧
構
，
以
便
對
國
內
的
實
際

問
題
，
作
深
入
的
探
討
和
研
究
，
並
且
定
期
出
版
刊
物
，

以
提
昇
專
業
如
能
的
水
幣
。



六
、
有
關
父
母
教
養
態
度
的
建
議

以
上
是
就
如
何
推
展
親
職
教
育
所
作
的
建
議
，
現
在

再
就
父
母
如
何
教
養
子
女
芳
面
，
也
提
出
→
此
一
一
建
議
，
以

棋
大
家
的
參
考
﹒
.

一
、
積
極
方
面

付
父
母
要
與
子
女
一
起
成
長•• 

孩
子
從
嬰
兒
、
幼
見

、
見
賞
到
青
少
年
，
在
身
心
芳
面
都
有
不
同
的
發
展
，
文

母
必
鑽
隨
著
孩
子
的
成
長
，
在
教
養
的
態
度
斗
力
面
作
適
當

的
配
合
，
否
則
，
如
果
父
母
始
終
以
教
養
五
歲
幼
見
的
態

度
，
來
對
待
十
芷
歲
的
背
少
年
，
就
會
引
起
孩
子
很
大
的

反
感
。的

叫
父
母
要
接
納
子
女
的
個
別
差
異
•• 

每
→
個
孩
子
都

有
京
間
的
養
質
與
專
長
，
父
母
應
該
依
照
子
女
本
身
的
條

件
，
去
幫
助
他
萱
展
所
有
的
潛
能
，
這
就
是
所
謂
的
因
材

施
教
。局

父
母
管
教
子
女
的
原
則
要
靠
彼
此
協
調
，
前
後
一

設•• 

父
母
都
要
負
起
管
教
子
女
的
責
任
。
但
彼
此
的
意
見

要
協
調
，
前
後
要
一
致
，
這
樣
子
女
才
能
有
明
確
的
是
非

標
準
可
循
。
當
孩
子
犯
有
錯
誤
時
，
父
怪
不
僅
要
告
誡
他

木
應
該
遺
犧
傲
，
更
要
告
訴
他
應
該
怎
擻
做
才
對
。

M胸
父
母
要
讓
孩
子
有
表
達
感
受
的
樹
會
﹒
﹒
木
論
孩
子

的
感
受
是
高
興
或
喜
悅
，
是
恐
懼
或
難
過
，
父
母
應
該
讓

他
有
自
由
表
達
的
犧
禽
，
因
為
長
期
地
壓
抑
內
心
的
情
緒

，
會
影
響
孩
子
心
理
的
健
康
。
此
外
，
父
母
不
但
要
尤
許

孩
子
表
達
感
受
，
更
要
進
一
步
讓
他
知
道
，
父
母
確
實
能

體
諒
他
的
感
受
。

關
父
母
對
子
女
的
獎
懲
要
公
平
合
理
﹒
﹒
父
母
對
子
女

的
獎
懲
'
非
但
影
響
孩
子
的
態
度
行
為
，
並
且
也
影
響
孩

子
的
情
緒
和
人
格
的
發
展
，
所
以
必
須
要
儲
量
地
公
平
合

理
，
使
孩
子
能
口
服
心
服
地
接
受
父
母
的
教
導
，
木
致
在

內
心
感
到
憤
憤
京
平
草
委
屈
無
助
。
此
外
，
父
母
對
子
女

應
多
讚
賞
少
懲
罰
，
以
培
養
孩
子
的
自
尊
心
與
榮
譽
癌
。

父
母
在
調
美
時
，
要
把
具
體
的
行
為
或
優
點
告
訴
孩
子
，

在
懲
罰
時
，
也
是
針
對
孩
子
的
某
一
種
行
為
或
缺
失
，
而

示
要
否
定
他
整
個
的
人
格
，
例
如
，
父
母
要
避
免
遭
數
的

責
備
芳
式•• 

「
小
明
，
你
這
個
壞
孩
子
!
為
什
麼
老
是
打

蛛
蛛
?
」

=
、
消
極
方
面

付
不
要
威
脅
或
恐
嚇
孩
子•• 

例
如•• 

「
你
再
不
聽
話

，
我
就
告
訴
你
們
老
師
去
!
」
或
是•• 

「
你
再
敢
跳
沙
發

，
爸
爸
就
要
打
斷
你
的
腿
!
」
這
樣
的
警
告
，
只
會
使
孩

子
感
到
惶
恐
與
懼
恨
，
但
沒
有
真
正
防
血
不
當
行
為
的
效

呆

∞
不
要
賄
賠
孩
子•• 

例
如•• 

「
你
乖
乖
地
不
要
哭
，

媽
媽
就
給
你
賞
玩
具
。
」
或
是•• 

「
你
如
果
考
上
六
學
，

爸
爸
就
送
你
一
部
轎
車
。
」
這
數
的
賄
時
芳
式
，
將
使
孩

子
只
軍
閥
外
界
的
物
質
的
興
賞
，
而
忽
略
了
自
己
的
責
任

感
和
成
就
感
。

的
何
不
要
過
度
地
保
護
孩
子
•• 

例
如•• 

「
不
要
跟
他
們

一
起
玩
，
你
會
被
他
們
推
倒
的
。
」
或
是
•• 

「
這
麼
室
的

書
包
，
媽
媽
來
幫
你
拿
。
」
這
嚴
過
度
的
保
護
，
會
使
孩

子
變
得
依
賴
而
缺
乏
信
心
，
父
母
應
該
讓
孩
子
從
小
做
自

己
能
做
的
事
，
以
培
養
他
的
獨
立
性
與
自
信
心
。

倒
不
要
縱
容
孩
子•• 

例
如•• 

「
你
說
那
要
多
少
錢
，

只
要
爸
爸
有
，
一
定
買
給
你
。
」
或
是•• 

「
好
吧
!
你
今

天
未
想
去
上
學
，
媽
就
幫
你
請
一
天
假
好
了
。
」
許
多
父

母
都
把
縱
容
視
作
品
愛
，
使
孩
子
養
成
任
性
、
自
私
的
個

性
，
對
於
健
全
人
格
的
發
展
將
會
造
成
非
常
不
良
的
影
響一 30 一

的
開
不
要
用
崖
泛
的
教
條
來
管
教
孩
子
•• 

例
如•• 

「
我

告
訴
你
多
少
次
了
，
要
好
好
用
功
，
你
還
是
不
聽
，
真
氣

死
我
了
。
」
或
是
「
媽
媽
還
接
愛
你
、
照
顧
你
，
你
怎
麼

能
做
出
這
種
事
來
丟
我
的
臉
!
」
這
些
教
條
式
的
話
，
並

京
能
積
極
地
料
正
孩
子
的
行
為
。
只
有
使
孩
子
感
到
厭
煩

而
充
耳
不
聞
，
養
成
了
置
身
事
外
與
消
極
抵
抗
的
習
性
。

家
庭
是
孩
子
教
育
的
起
站
，
父
母
是
孩
子
啟
蒙
的
導

師
，
而
親
職
教
育
更
是
家
庭
教
育
的
基
禮
。
所
以
，
希
的
干
­

A
7日
的
為
人
父
母
者
，
都
能
體
認
親
職
教
育
的
重
要
，
而

能
積
極
地
參
與
親
職
教
育
的
活
動
，
做
個
稱
職
而
成
功
的

父
母
，
以
善
盡
家
長
與
社
會
一
份
子
的
責
任
!

(
作
者
為
臺
北
市
立
師
專
教
授
)




